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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監管事務

國際證監會組織
我 們 繼 續 積 極 參 與 國 際 間 的 政 策 制 訂 工 作， 擔 任

國 際 證 券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組 織（國 際 證 監 會 組 織） 

理 事 會 的 主 席， 並 參 與 該 組 織 轄 下 全 部 八 個 政 策 委

員會。

自本會行政總裁歐達禮先生﹙Mr Ash l e y  A lde r ﹚

獲 委 任 為 國 際 證 監 會 組 織 理 事 會 主 席 以 來， 我 們 與

國 際 證 監 會 組 織 秘 書 處 緊 密 合 作， 藉 以 加 強 該 組 織

的 工 作 與 理 事 會 以 至 其 成 員 的 相 關 性， 並 釐 清 該 組

織 與 金 融 穩 定 委 員 會 的 政 策 工 作 如 何 交 匯， 以 及 促

進 新 興 經 濟 體 系 和 已 發 展 經 濟 體 系 的 成 員 之 間 的 互

動溝通。

歐 達 禮 先 生 是 國 際 證 監 會 組 織 市 場 行 為 專 責 小 組 的

主 席。 該 專 責 小 組 於6月13日 發 表 總 結 報 告， 闡 述

國 際 證 監 會 組 織 成 員 為 杜 絕、 識 別、 防 止 及 制 裁 個

別 人 士 在 批 發 市 場 作 出 失 當 行 為 而 採 用 的 各 種 工 具

和方針。

5月， 歐 達 禮 先 生 在 國 際 證 監 會 組 織 年 度 會 議 上，

主 持 該 組 織 的 理 事 會 會 議。 會 上 討 論 了 在 資 產 管 理

方 面 的 潛 在 監 管 漏 洞、 歐 盟 的 資 料 保 護 法 規、 中 央

交 易 對 手 風 險， 以 及 衍 生 工 具 改 革 的 影 響 及 網 絡 防

衛 事 宜。 在 多 邊 會 議 上， 我 們 討 論 了 歐 盟 的 資 料 保

護 法、 不 同 股 份 類 別， 以 及 其 他 與 亞 太 地 區 相 關 的

事 宜 和 落 實 國 際 證 監 會 組 織《多 邊 諒 解 備 忘 錄》的

情況。

本 會 將 於12月1日 在 香 港 主 持 第 二 屆 歐 亞 論 壇， 屆

時 歐 盟 及 亞 太 區 的 監 管 人 員 將 會 討 論 跨 境 監 管 及 進

一 步 合 作 的 事 宜， 並 就 影 響 香 港 和 亞 太 區 的 歐 盟 規

定作出跟進。首屆歐亞論壇已於2016年10月舉行。

金融穩定委員會
歐 達 禮 先 生 獲 邀 為 金 融 穩 定 委 員 會 轄 下 提 名 委 員 會

的 成 員。 該 委 員 會 將 會 物 色 出 任 金 融 穩 定 委 員 會 秘

書長的人選，讓金融穩定委員會全體成員考慮。

5月， 市 場 監 察 部 執 行 董 事 雷 祺 光 先 生 出 席 金 融 穩

定 委 員 會 轄 下 標 準 執 行 常 設 委 員 會 的 會 議； 會 上 研

究 改 革 帶 來 的 影 響， 並 就 日 後 的 主 題 性 同 業 相 互 評

估 進 行 討 論。 雷 祺 光 先 生 亦 於6月 參 與 金 融 穩 定 委

員 會 亞 洲 區 域 諮 詢 小 組 會 議， 就 影 響 到 亞 洲 地 區 的

隱憂和金融穩定性問題進行討論。

本 會 與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、 保 險 業 監 管 局 及 香 港 特 別

行 政 區（香 港 特 區）政 府 合 作， 以 回 應 金 融 穩 定 委

員 會 就 影 子 銀 行 進 行 的 年 度 監 察 工 作， 並 就 該 委 員

會的香港同業相互評估作好準備。

中國內地
隨 著 內 地 金 融 市 場 開 放， 本 會 與 內 地 當 局 緊 密 合

作， 以 支 持 香 港 的 長 遠 策 略 性 發 展。 本 會 與 中 國 證

券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（中 國 證 監 會）定 期 接 觸， 就 股

票 市 場 交 易 互 聯 互 通 機 制 及 其 他 跨 境 合 作 計 劃 等 監

管合作事宜進行高層磋商。

在《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立 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》

（Main l and  and  Hong  Kong  C lo se r  E conomic  

P a r t n e r s h i p  A r r a n g e m e n t， 簡 稱C E P A）的 框 架

下，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與 商 務 部 於6月28日 簽 署《投 資

協 議》及《經 濟 技 術 合 作 協 議》； 兩 份 協 議 將 會 由

2018年1月1日起實施。

本 會 與 內 地 當 局 進 行 磋 商， 以 制 訂C E P A項 下 有 關

證券業的新措施，包括：

 促進跨境人民幣資金雙向流通及兩地更緊密的金

融合作；

  研究進一步擴大在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下

的合資格證券的範圍；

  檢討及評估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的進展；及

  支持內地金融市場的離岸風險管理業務的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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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樣於期內，中國證監會批准兩家香港金融機構在

內地成立多牌照合資證券公司；債券通啟動；及香

港的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額度由人民幣

2 ,700億元增至人民幣5 ,000億元。

本會為內地當局或組織的高級行政人員舉辦研

討會及培訓，以加深他們對本會的監管工作的  

了解。5月，本會出席了滬港金融合作第七次工作

會議。

其他監管事務
本會與本地和海外的監管同業緊密聯繫，藉以掌握

新興的監管與金融科技的發展。季內，本會與英國

金融行為監管局及澳大利亞證券及投資事務監察委

員會簽訂金融科技合作協議。

本會亦於季內與其他海外監管組織、機構及政府代

表舉行會議，包括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、日本金融

廳、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及沙特阿拉伯資本市場管  

理局。

本會致力與海外組織及機構合作，並回應了40項有

關技術支援及雙邊監管合作的請求。

全球監管事務


